
2026年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单独招生考试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考试大纲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制定） 

一、考试性质 

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单独招生文

物修复与保护专业技能考试（含专业知识、技能操作考试），是

面向中等职业学校（包括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

成人中专）的历史类、工艺美术类、艺术设计类等相关专业毕业

生的选拔性考试，属于国家考试。 

二、考试目标与要求 

   （一）考试目标 

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单招考试充分考虑各中职学校适考专

业具备深造学习文物修复与保护的专业基础，增强技能型人才选

拔培养的有效性，注重考生的职业取向与潜质。考核考生对美术

基础知识、历史基础知识、文物基础知识的积累和掌握，考核考

生对图案绘制技能、色彩感知与运用技能、历史知识和文物保护

相关知识的掌握能力。 

（二）能力要求 

1.考生应具备一定的图案绘制能力； 

2.考生应具备一定的色彩构成能力； 

3.考生应具备一定的创意与审美能力； 

4.考生应具备扎实的历史文化知识水平； 



5.考生应具备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 

6.考生应具备一定的文物保护政策法规知识储备。 

三、考试范围与依据 

（一）考试依据 

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北省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

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鄂政发〔2019) 14 号）和《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工作的通知》（教学厅函

〔2021)36 号)精神，加快推进我省高职分类考试招生改革，决

定开展 2026年高职单独考试招生工作(以下简称“高职单招”)。

按照《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6年高职单独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

精神，本次考试以中等职业学校工艺美术类、艺术设计类、历史

类等相关专业的教学大纲为依据，拟定必考内容。 

（二）考试范围 

专业技能考试范围： 

图案绘制、临摹图案、色彩选配与填涂 

理论知识考试范围： 

文物保护修复理论。 

四、考试形式和内容 

技能操作考试 

1.考试方式及时间 

考试方式：分组现场测试。 

考试分值：满分 200 分。 



考试时间：90分钟 

2.考试内容 

（1）图案绘制 

考核考生对图案结构规律与比例把控能力、图案细节表现能

力、整体造形表现能力。考生根据给出的一个题材，用手绘的形

式将线稿绘制出来。要求考生有正确的审美情操，熟练地的应用

绘画技巧、线条流畅自然，内容符合题目要求。 

（2）临摹、色彩选配与填涂 

考核考生对色彩的感知与创作能力。根据给出的图案为依据，

考生临摹出一幅同样的图案并根据自己的审美填涂颜色，图案不

能超过三种颜色。 

（3）文物保护修复理论 

考核考生对文物保护修复相关理论基础知识。考虑到考生没

有接触过文物保护修复行业，考题以基础性、常识性选择题和判

断题为主，简单的问答题为辅。 

(三)项目分值比例与评分标准 

1.项目分值比例表 

项目名称 考试时间 分值 
所占总分

比例 
总分 

图案绘制 20分钟 50 25% 

200 色彩选配

与填涂 
30分钟 50 25% 



文物保护

修复理论 
40分钟 100 50% 

2.评分标准 

项目一：图案绘制评分标准 

考核类型 项 目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评分标准 分值 

 

 

 

过程考核 

 

 

 

临摹 

 

 

 

图案临摹 

 

造 型 准

确、比例

得当、线

条流畅自

然 

造型准确

（ 20

分）、比例

得当（10

分）、线条

流畅自然

（20分） 

 

 

 

50 

小计 50 

项目二：色彩选配与填涂评分标准 

考核类型 项 目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评分标准 分值 

过程考核 颜色填涂 纹饰填色 
造型和颜

色搭配 

颜色填涂精

准（20分）、

细节收拾干

净（10分）、

配色协调美

观（20分） 

50 

小计 50 



项目三：文物保护修复理论评分标准 

考核类型 项 目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评分标准 分值 

理论考试 

选择题 
文物的定

义 

文物的属

性 

与标准答

案选项一

致得分 

40 

判断题 

文物保护

政策与法

规 

法律法规 

与标准答

案一致得

分 

20 

简答题 

对文物保

护的理解 
行业规范 

与标准答

案意思相

近得 10分；

回答较规

范得 5分；

回答既规

范又完整

得 5分。 

20 

案例分析 
文物保护

的原则 

主观判断

正确得 10

分；分析思

路清晰得 5

分；对文物

保护原则

20 



的把握得 5

分。 

小计 100 

 

 


